
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

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

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规范运作》及《中国旅游

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秉承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及立场，我们对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关于聘任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

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拟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安永华明”）为公司 2023 年度境内财务报

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，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安永香港”）为公

司 2023 年度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。 

经查阅公司提供的关于聘任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有关材料，根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规范运作》，我们对公司聘任 2023

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。 

我们认为，安永华明和安永香港具备多年为境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

能力与经验，能够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对公司财务状况、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评价，

能够满足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；本次聘任会计师

事务所的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同意聘任安永华明为公司 2023 年度境内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

构，聘任安永香港为公司 2023 年度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

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关于与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《金融服务协议》存款服务及续订年度

上限的独立意见 



经查阅相关资料，我们发现，为满足香港上市的有关要求，公司在 H 股招

股书中明确了自公司 H 股上市日至上市后首个年度股东大会（即公司 2022 年度

股东大会）期间的存款服务年度上限，也即在 H 股相关规则下，《金融服务协议》

的存款服务年度上限将于公司 H 股上市后的首个年度股东大会届满。根据香港

联交所的有关要求，公司拟续订《金融服务协议》剩余有效期内（公司 2022 年

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 2025 年 6 月 8 日）的存款服务年度上限并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的

有关规定，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我们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

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认为，本次交易仅为根据香港联交所的要求续订剩余期限内的存款服务

上限，且有关上限并未超过现行有效的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约定，不涉及对现行

有效的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修订；有关存款服务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合理的市场

化定价原则，存款上限未超过《金融服务协议》的原有约定，且确定依据充分、

合理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、未来业务发展及财务需要；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的

召开、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，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；该交易有利于扩大存款渠

道，提高存款收益率，实现资金效益最大化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张润钢、王斌、刘燕、葛明 

 

     

2023 年 6 月 5 日 


